附件2：
上海政法学院龙舟大赛比赛规则

一、基本规则
1.比赛严格按照《2026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竞赛规程总则》以及中国龙舟协会审订出版的《龙舟竞赛规则》（2020版）执行，本规程特定办法除外。
2.比赛所用标准龙舟及比赛用桨均由赛事承办方统一提供，参赛队伍无需自行准备。
3.比赛仅允许采用坐姿，全体参赛人员必须正确穿着救生衣方可参加比赛，未按要求穿着者不得参赛。
4.参赛队运动员需统一比赛服装，确保式样、颜色一致（含帽子）。
5.比赛采用单轮竞赛成绩直接确定最终名次，设置3条航道，以龙头接触终点线作为计时标准，符合比赛规则且用时少的队伍获胜。全体参赛运动员需同船到达终点，成绩方为有效；若船上缺少运动员，则取消该轮比赛成绩。
6.比赛开始前，各赛队需听从指挥，前往工作人员指定的龙舟，不得自行挑选。若发现龙舟存在问题，应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，严禁擅自更换龙舟。
7.出发准备时，所有划手的桨应平行于河面，不得与水面接触；鼓手需将双手举高，以便裁判清晰可见。
8.龙舟到达终点后，各参赛队必须将龙舟停靠在指定码头，并交付给裁判组，参赛运动员应及时离开码头区域。
9.若在比赛过程中出现纠纷，各队须服从现场裁判当场判决，不得干扰比赛正常进行。如对比赛结果有异议，可由领队以书面形式（申诉书）向仲裁委员会提出。

二、违规情况及判罚
1.比赛正式开始前三分钟没有到达指定起点的，加时3秒。
2.比赛开始前，发现划手或鼓手没有按规定动作准备的，第一次提醒；第二次加时3秒。比赛抢航一次的，加时3秒；两次加时6秒；抢航三次的取消比赛资格。
3.在比赛开始准备发令时，岸上观众故意发出错误信号干扰参赛队员的，该名观众所在学院的龙舟队加时3秒。
4.发现故意损坏龙舟及器材的，直接取消比赛资格。
